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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 建 省 财 政 厅 文 件

闽财购〔2023〕4号

福建省财政厅关于建立政府采购
纠纷调解机制的通知

省直各部门（一级预算单位），各设区市财政局、平潭综合实验区

财政金融局，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：

为贯彻落实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有关要求，及时有效化解

政府采购活动中的矛盾纠纷，拓展政府采购争议处理渠道，有效

保障政府采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进一步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及其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，

结合我省实际和安溪县财政局试点工作经验，现就建立政府采购

纠纷调解机制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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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调解意义

应用行政调解化解政府采购纠纷，从前端化解矛盾做到案结

事了，是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，完善政府采购制度体系，健全

行政裁决机制的重要举措，有利于提高投诉纠纷处理效率，提升

政府采购效能，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，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，

实现行政效果、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。

二、调解原则

按照“合法合规、诚实信用、高效便捷、注重效果”的原则，

在处理各项政府采购纠纷时，探索建立先调解、后裁决、调解与

裁决并行的模式，有效化解政府采购纠纷。

三、调解范围

有下列情形的政府采购纠纷可以进行调解：

（一）当事人对有关政府采购法律法规不清楚、理解存在偏

差，对政府采购程序不了解等。

（二）当事人对采购人文件、采购过程和中标成交结果存在

异议，但事实依据不充分。

（三）财政部门已经受理的投诉、检举、情况反映等案件，

但事实清楚、双方争议不大。

（四）案件受理后发现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。

（五）相关当事人已就争议事项进行修改，即争议事项客观

上已不存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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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当事人各方有明确的调解意向。

（七）其他可以进行调解的情形。

违反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的强制性规定，损害国家利益、公共

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纠纷案件不适合进行调解。

四、调解机构及人员

各级财政部门牵头成立政府采购纠纷调解委员会，专门负责

政府采购纠纷调解工作。成员由以下人员组成：财政部门政府采

购监督管理部门人员、财政部门监督检查机构人员、集中采购机

构有关人员、法律顾问、政府采购咨询专家、相关行业领域专业

人员等。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邀请同级司法等部门工作人员参与调

解委员会。

调解委员会下设办公室，设在财政部门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

门，负责委员会日常事务和组织实施职责范围内的纠纷化解工作。

调解委员会办公室可以安排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组成相对固定的

调解小组开展调解工作，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也可以委托聘请人

民调解员、第三方专业机构或当事人均认可的其他人员参与调解

工作，协助参与化解矛盾纠纷。调解小组人员与当事人有利害关

系的应当回避。

调解委员会应设立一至二个固定调解办公地点和若干个流

动便民调解工作室。其中，在财政部门采购监管办设立一个办公

地点，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在同级司法部门调解中心设立一个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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站，作为固定的行政调解点。采购量比较大、政府采购矛盾纠纷

比较集中的采购人，可以在该单位设立流动调解站，方便争议主

体就近调解。

五、调解方式

对适用调解机制的政府采购纠纷，调解小组可以组织召开协

商会，充分听取当事人意见，通过沟通协商达成和解协议。调解

小组也可以分别与当事人进行沟通协商，对当事人的合理诉求，

督促有过错的当事人立行立改。对当事人不合理的要求，加强解

释沟通，并向当事人释明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，化解当事人疑虑，

争取达成调解意愿。

六、调解程序

（一）未正式受理的政府采购纠纷。调解委员会办公室要对

政府采购纠纷进行分析研判，符合调解范围的政府采购纠纷在征

求当事人同意调解后，在 2个工作日内组织调解，调解成功的，

不再受理投诉案件。当事人不同意调解，或者调解不成的，按照

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 94 号）等相关规定审

查受理。

（二）已受理的政府采购投诉案件。调解委员会办公室经过

分析研判认为可以通过调解工作化解矛盾纠纷的，在征求当事人

同意调解后组织开展调解工作。当事人不同意调解，或者调解不

成的，按照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 94 号）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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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规定处理。

（三）调解成功后，投诉人书面撤回投诉书，财政部门不再

受理或者终止投诉处理。对于需要当事人履行相应义务的事项，

视情况签署政府采购调解协议（详见附件），由当事人各执 1份，

调解委员会办公室留存 1份。

七、调解时效

政府采购纠纷调解可以贯穿整个政府采购活动及争议处理

全过程。通过召开协商会等方式进行的调解，调解委员会办公室

应当于调解前 1个工作日将调解的时间、地点和相关事项告知当

事人。调解期限计入纠纷处理期限，法律法规等另有规定的从其

规定。

八、调解终止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调解委员会办公室应当终止调解：

（一）未达成调解协议的；

（二）当事人不愿意继续调解或者要求终止调解的；

（三）当事人无正当理由缺席、中途退出或者故意拖延调解

的；

（四）需要终止调解的其他情形。

九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各级财政部门要高度重视政府采购纠纷调解工作，精

心组织，选优配强，确保此项工作顺利开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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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在调解中，要以当事人自愿为基础，坚持客观中立立

场，不偏袒、包庇任何一方当事人，不能以调解替代行政裁决，

不能影响依法履行行政管理职责。

（三）对在政府采购纠纷调解中知悉的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

个人隐私和依法不予公开的信息，应当予以保密。

（四）不得因调解工作向各方当事人收取任何费用。

（五）采购人在质疑阶段可以参照上述规定开展调解工作，

必要时可以向同级调解委员会办公室申请指导帮助化解纠纷。

附件：政府采购调解协议书

福建省财政厅

2023 年 8月 31 日

信息公开类型：主动公开

福建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3 年 8月 31日印发


